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8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春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重傷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3635號）及移送併案審理（113年度偵字第14779號），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

命法官獨任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春鴻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

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事　實

一、陳春鴻於民國112年7月22日17時1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號民營公車（下稱本案公車），沿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

往福德三路方向行駛，至新北市○○區○○○路000000號燈

桿附近之右灣路段時，本應注意駕駛車輛不得在設有禁止超

車標線路段超車，且應注意與相鄰之車輛保持行車安全間

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為日間天候晴，

有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

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適劉松燊騎乘車牌號碼000-00

0號輕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沿同路段同向直行行駛在

本案公車右前方，陳春鴻竟貿然駕駛本案公車自本案機車左

側跨壓分向之限制（雙黃）線超車，致本案公車右側車身與

本案機車左側車身發生擦撞（下稱本案事故），劉松燊及本

案機車因重心不穩，人車倒地，劉松燊因而受有頭部外傷、

顱骨骨折、眼眶骨骨折併顱內出血等傷勢之傷害，上開腦創

傷導致認知障礙症，經診斷癒後差，難以恢復正常，嗣於11

3年6月5日因外傷性顱內出血併長期臥床，致多器官衰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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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陳春鴻於肇事後留在現場，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

尚不知犯人前，向據報前來現場處理之司法警察承認為肇事

者，自首接受裁判。

二、案經劉松燊之子劉易昇代行告訴，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

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案審理。

　　理　由

壹、本案被告陳春鴻所犯者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

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

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

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卷

第48至49頁），本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依刑事訴訟

法第273條之2、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不

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認無諱

（本院卷第32頁、第54頁），核與本案公車行車紀錄器攝得

本案事故發生前後之影像所示相符（112年度他字第4422號

卷【下稱他字卷】第83至99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

止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㈠㈡、談話記錄表、現場暨車損照片可按（他字卷第55

至77頁）；告訴人劉松燊受有上開傷勢及嗣因此一傷勢致多

器官衰竭而死亡等情，亦有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113年6

月5日代行告訴人劉易昇、證人即護理師鍾嘉孟之調查筆

錄、三軍總醫院出院病歷摘要、長期照顧中心護理紀錄單、

士林地檢署檢察官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

可稽（他字卷第7頁、113年度相字第366號卷第15至20頁、

第70至73頁、第76至86頁、第87至98頁），足認被告上開任

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二、刑法上之過失犯，必須危害之發生與行為人之欠缺注意，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

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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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所生之結果觀察，認為確因某項因素而引起，又從因

素觀察，認為足以發生此項結果，即可成立（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行駛時，駕

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汽

車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雙向二車道行駛時，應在遵行車道內行

駛，且於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款、第97條第1項第1、2款各有

明文。經查：

　㈠本案事故發生於未設慢車道，且劃有分向限制線（雙黃線）

之雙向二車道路段，有GOOGLE街景衛星照片足按（他字卷第

103頁、第105頁、第107頁），被告駕駛本案公車行駛於上

開路段，本應遵守前揭規定於車道內行駛，且不得駛入對向

車道內，而細觀前揭裝設於本案公車之左右側行車紀錄器所

攝本案事故發生前之畫面（每1至2秒擷取1張），本案機車

於本案事故發生前係行駛於本案公車右前方，被告駕駛本案

公車超越本案機車時，本案公車左側輪胎壓線略跨越分向限

制線（他字卷第91頁、第93頁、第95頁），右側車身則與本

案機車間距不到1成人肩寬。被告擔任駕駛大客車職務，領

有職業駕駛執照，對於上開行車應遵行之規則事項，當知明

甚，其駕駛行經前揭肇事路段，本應注意上開法令規定，負

起其注意義務，而依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所載，事發當

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乾燥路面、無缺陷、無障礙

及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詎其竟疏未注意，貿然

駕駛車輛跨越分向限制線超車，且未保持兩車併行之適當、

安全間隔，致與告訴人騎乘之本案機車發生擦撞，被告自難

辭過失之責，此觀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2年12月14

日新北裁鑑字第1125189388號函所附之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同認被告駕駛本案公車違規跨分向

限制線超車為肇事原因之見解（他字卷第115至119頁）。又

依前揭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所示，告訴人倒下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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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痕長度約為6.4公尺， 地面有明顯長條血痕，而告訴人於

本案事故發生當日由急診入住加護病房接受治療，重大創傷

指數大於16分，有全日看護之必要等情，亦有前開診斷證明

書可證，是告訴人之受傷與被告之上開過失行為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亦堪認定。

　㈡稽之告訴人死亡後以電腦斷層掃瞄全身之影像鑑定結果，其

　　患有雙側額部顳部頂部硬腦膜下積液、右側額葉顳葉頂葉陳

舊性腦傷、雙側側腦式擴張、左側顱骨開孔手術、左側顳

骨、顴骨弓骨折等症，並無急性顱內出血、無胸腹骨盆腔內

出血、無脊椎四肢骨折，氣管內亦無異物阻塞，可見告訴人

死亡時所患疾症仍為腦部創傷等情，此與上開診斷證明書所

載病情相互參核，足徵告訴人係因本案事故所致之傷勢，導

致外傷性顱內出血長期臥床，嗣因多器官衰竭而死亡，堪認

告訴人係因本案事故所致傷勢，引發多器官衰竭死亡之機轉

歷程。揆諸前揭說明，由本案事故過程以觀，告訴人所受上

開傷勢之傷害，進而引發死亡結果，被告駕駛之本案公車體

積、車速，均遠超逾本案機車之車況，被告上開駕車行為，

本即蘊有造成所撞及之人高度人身生命、傷害之危險，綜合

前揭事證，依照可靠之物理法則、自然律暨經驗法則，均可

認將導致告訴人所受上開死亡結果之發生，從事後一切客觀

事實加以審查，被告上開駕車行為與告訴人之死亡結果，兩

者間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本案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

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公訴意

旨原認被告係犯同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惟此

部分經蒞庭檢察官更正起訴法條（本院卷第31頁、第47

頁），併經本院循此告知該罪名，使被告具辯明之機會，故

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二、檢察官移送併案審理部分，與本案事實核屬同一，有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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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究。

三、被告肇事後，於警員據報前往現場處理事故，尚不知何人為

犯罪人時，主動向警員表明其為肇事車輛駕駛人，自首而接

受裁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

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為憑（他字卷第60至61

頁、第80頁），是被告係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未發覺犯

罪前，即向警員承認其為肇事人，符合自首之規定，爰審酌

後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領有職業大客車執照，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參與道路交通，應依前揭注意義務之內容

妥為行駛，竟疏及注意，跨越分向限制線超車且未保持適

當、安全之車輛併行距離，致釀本案事故，使告訴人受有上

開非輕之傷勢後，歷經相關診治仍因傷死亡，已構成對告訴

人之生命法益侵害，所生損害、過失情節均非輕微，所為殊

值非難；兼衡其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認己過，亦

與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成立調解由保險公司支付賠款新臺幣

（下同）306萬完竣，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並陳報不再追究

被告責任及同意給予最輕之刑（見本院審交易字卷第59至62

頁調解筆錄、本院卷第25頁陳報狀），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記載被告前無任何科刑紀錄之素行（本院卷第57

至58頁�），暨其於本院自陳之家庭、經濟、生活情形（本

院卷第5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揭被

告前案紀錄表於卷可考，其因疏未注意致肇本案事故，犯後

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成立調解並由保險公司

履行完畢，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具狀表示願意不再追究被告

責任及同意給予被告最輕之刑等情，業如上述，因認被告經

本案偵審程序及刑罰宣告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足認被告

經此論罪科刑之教訓，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

述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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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啓自新。又為使其記取教訓，

強化法治觀念，避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

定，命其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章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德松移送併案審理，檢

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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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8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春鴻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重傷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35號）及移送併案審理（113年度偵字第14779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春鴻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事　實
一、陳春鴻於民國112年7月22日17時1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民營公車（下稱本案公車），沿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往福德三路方向行駛，至新北市○○區○○○路000000號燈桿附近之右灣路段時，本應注意駕駛車輛不得在設有禁止超車標線路段超車，且應注意與相鄰之車輛保持行車安全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為日間天候晴，有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適劉松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輕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沿同路段同向直行行駛在本案公車右前方，陳春鴻竟貿然駕駛本案公車自本案機車左側跨壓分向之限制（雙黃）線超車，致本案公車右側車身與本案機車左側車身發生擦撞（下稱本案事故），劉松燊及本案機車因重心不穩，人車倒地，劉松燊因而受有頭部外傷、顱骨骨折、眼眶骨骨折併顱內出血等傷勢之傷害，上開腦創傷導致認知障礙症，經診斷癒後差，難以恢復正常，嗣於113年6月5日因外傷性顱內出血併長期臥床，致多器官衰竭而死亡。陳春鴻於肇事後留在現場，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尚不知犯人前，向據報前來現場處理之司法警察承認為肇事者，自首接受裁判。
二、案經劉松燊之子劉易昇代行告訴，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案審理。
　　理　由
壹、本案被告陳春鴻所犯者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卷第48至49頁），本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認無諱（本院卷第32頁、第54頁），核與本案公車行車紀錄器攝得本案事故發生前後之影像所示相符（112年度他字第4422號卷【下稱他字卷】第83至99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談話記錄表、現場暨車損照片可按（他字卷第55至77頁）；告訴人劉松燊受有上開傷勢及嗣因此一傷勢致多器官衰竭而死亡等情，亦有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113年6月5日代行告訴人劉易昇、證人即護理師鍾嘉孟之調查筆錄、三軍總醫院出院病歷摘要、長期照顧中心護理紀錄單、士林地檢署檢察官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可稽（他字卷第7頁、113年度相字第366號卷第15至20頁、第70至73頁、第76至86頁、第87至98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二、刑法上之過失犯，必須危害之發生與行為人之欠缺注意，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以所生之結果觀察，認為確因某項因素而引起，又從因素觀察，認為足以發生此項結果，即可成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汽車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雙向二車道行駛時，應在遵行車道內行駛，且於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款、第97條第1項第1、2款各有明文。經查：
　㈠本案事故發生於未設慢車道，且劃有分向限制線（雙黃線）之雙向二車道路段，有GOOGLE街景衛星照片足按（他字卷第103頁、第105頁、第107頁），被告駕駛本案公車行駛於上開路段，本應遵守前揭規定於車道內行駛，且不得駛入對向車道內，而細觀前揭裝設於本案公車之左右側行車紀錄器所攝本案事故發生前之畫面（每1至2秒擷取1張），本案機車於本案事故發生前係行駛於本案公車右前方，被告駕駛本案公車超越本案機車時，本案公車左側輪胎壓線略跨越分向限制線（他字卷第91頁、第93頁、第95頁），右側車身則與本案機車間距不到1成人肩寬。被告擔任駕駛大客車職務，領有職業駕駛執照，對於上開行車應遵行之規則事項，當知明甚，其駕駛行經前揭肇事路段，本應注意上開法令規定，負起其注意義務，而依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所載，事發當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乾燥路面、無缺陷、無障礙及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詎其竟疏未注意，貿然駕駛車輛跨越分向限制線超車，且未保持兩車併行之適當、安全間隔，致與告訴人騎乘之本案機車發生擦撞，被告自難辭過失之責，此觀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2年12月14日新北裁鑑字第1125189388號函所附之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同認被告駕駛本案公車違規跨分向限制線超車為肇事原因之見解（他字卷第115至119頁）。又依前揭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所示，告訴人倒下刮地痕長度約為6.4公尺， 地面有明顯長條血痕，而告訴人於本案事故發生當日由急診入住加護病房接受治療，重大創傷指數大於16分，有全日看護之必要等情，亦有前開診斷證明書可證，是告訴人之受傷與被告之上開過失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
　㈡稽之告訴人死亡後以電腦斷層掃瞄全身之影像鑑定結果，其
　　患有雙側額部顳部頂部硬腦膜下積液、右側額葉顳葉頂葉陳舊性腦傷、雙側側腦式擴張、左側顱骨開孔手術、左側顳骨、顴骨弓骨折等症，並無急性顱內出血、無胸腹骨盆腔內出血、無脊椎四肢骨折，氣管內亦無異物阻塞，可見告訴人死亡時所患疾症仍為腦部創傷等情，此與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病情相互參核，足徵告訴人係因本案事故所致之傷勢，導致外傷性顱內出血長期臥床，嗣因多器官衰竭而死亡，堪認告訴人係因本案事故所致傷勢，引發多器官衰竭死亡之機轉歷程。揆諸前揭說明，由本案事故過程以觀，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之傷害，進而引發死亡結果，被告駕駛之本案公車體積、車速，均遠超逾本案機車之車況，被告上開駕車行為，本即蘊有造成所撞及之人高度人身生命、傷害之危險，綜合前揭事證，依照可靠之物理法則、自然律暨經驗法則，均可認將導致告訴人所受上開死亡結果之發生，從事後一切客觀事實加以審查，被告上開駕車行為與告訴人之死亡結果，兩者間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本案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公訴意旨原認被告係犯同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惟此部分經蒞庭檢察官更正起訴法條（本院卷第31頁、第47頁），併經本院循此告知該罪名，使被告具辯明之機會，故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二、檢察官移送併案審理部分，與本案事實核屬同一，有事實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究。
三、被告肇事後，於警員據報前往現場處理事故，尚不知何人為犯罪人時，主動向警員表明其為肇事車輛駕駛人，自首而接受裁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為憑（他字卷第60至61頁、第80頁），是被告係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未發覺犯罪前，即向警員承認其為肇事人，符合自首之規定，爰審酌後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領有職業大客車執照，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參與道路交通，應依前揭注意義務之內容妥為行駛，竟疏及注意，跨越分向限制線超車且未保持適當、安全之車輛併行距離，致釀本案事故，使告訴人受有上開非輕之傷勢後，歷經相關診治仍因傷死亡，已構成對告訴人之生命法益侵害，所生損害、過失情節均非輕微，所為殊值非難；兼衡其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認己過，亦與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成立調解由保險公司支付賠款新臺幣（下同）306萬完竣，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並陳報不再追究被告責任及同意給予最輕之刑（見本院審交易字卷第59至62頁調解筆錄、本院卷第25頁陳報狀），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記載被告前無任何科刑紀錄之素行（本院卷第57至58頁），暨其於本院自陳之家庭、經濟、生活情形（本院卷第5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揭被告前案紀錄表於卷可考，其因疏未注意致肇本案事故，犯後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成立調解並由保險公司履行完畢，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具狀表示願意不再追究被告責任及同意給予被告最輕之刑等情，業如上述，因認被告經本案偵審程序及刑罰宣告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足認被告經此論罪科刑之教訓，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述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啓自新。又為使其記取教訓，強化法治觀念，避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章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德松移送併案審理，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8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春鴻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重傷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3635號）及移送併案審理（113年度偵字第14779號），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
命法官獨任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春鴻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
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事　實
一、陳春鴻於民國112年7月22日17時1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號民營公車（下稱本案公車），沿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
    往福德三路方向行駛，至新北市○○區○○○路000000號燈桿附
    近之右灣路段時，本應注意駕駛車輛不得在設有禁止超車標
    線路段超車，且應注意與相鄰之車輛保持行車安全間隔，並
    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為日間天候晴，有自然
    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客觀上
    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適劉松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輕
    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沿同路段同向直行行駛在本案公
    車右前方，陳春鴻竟貿然駕駛本案公車自本案機車左側跨壓
    分向之限制（雙黃）線超車，致本案公車右側車身與本案機
    車左側車身發生擦撞（下稱本案事故），劉松燊及本案機車
    因重心不穩，人車倒地，劉松燊因而受有頭部外傷、顱骨骨
    折、眼眶骨骨折併顱內出血等傷勢之傷害，上開腦創傷導致
    認知障礙症，經診斷癒後差，難以恢復正常，嗣於113年6月
    5日因外傷性顱內出血併長期臥床，致多器官衰竭而死亡。
    陳春鴻於肇事後留在現場，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尚不知
    犯人前，向據報前來現場處理之司法警察承認為肇事者，自
    首接受裁判。
二、案經劉松燊之子劉易昇代行告訴，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
    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案審理。
　　理　由
壹、本案被告陳春鴻所犯者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
    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
    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
    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卷
    第48至49頁），本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依刑事訴訟
    法第273條之2、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不
    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認無諱
    （本院卷第32頁、第54頁），核與本案公車行車紀錄器攝得
    本案事故發生前後之影像所示相符（112年度他字第4422號
    卷【下稱他字卷】第83至99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
    止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㈠㈡、談話記錄表、現場暨車損照片可按（他字卷第55至
    77頁）；告訴人劉松燊受有上開傷勢及嗣因此一傷勢致多器
    官衰竭而死亡等情，亦有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113年6月
    5日代行告訴人劉易昇、證人即護理師鍾嘉孟之調查筆錄、
    三軍總醫院出院病歷摘要、長期照顧中心護理紀錄單、士林
    地檢署檢察官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可稽
    （他字卷第7頁、113年度相字第366號卷第15至20頁、第70
    至73頁、第76至86頁、第87至98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
    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二、刑法上之過失犯，必須危害之發生與行為人之欠缺注意，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
    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
    ，以所生之結果觀察，認為確因某項因素而引起，又從因素
    觀察，認為足以發生此項結果，即可成立（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
    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汽車
    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雙向二車道行駛時，應在遵行車道內行駛
    ，且於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款、第97條第1項第1、2款各有明
    文。經查：
　㈠本案事故發生於未設慢車道，且劃有分向限制線（雙黃線）
    之雙向二車道路段，有GOOGLE街景衛星照片足按（他字卷第
    103頁、第105頁、第107頁），被告駕駛本案公車行駛於上
    開路段，本應遵守前揭規定於車道內行駛，且不得駛入對向
    車道內，而細觀前揭裝設於本案公車之左右側行車紀錄器所
    攝本案事故發生前之畫面（每1至2秒擷取1張），本案機車
    於本案事故發生前係行駛於本案公車右前方，被告駕駛本案
    公車超越本案機車時，本案公車左側輪胎壓線略跨越分向限
    制線（他字卷第91頁、第93頁、第95頁），右側車身則與本
    案機車間距不到1成人肩寬。被告擔任駕駛大客車職務，領
    有職業駕駛執照，對於上開行車應遵行之規則事項，當知明
    甚，其駕駛行經前揭肇事路段，本應注意上開法令規定，負
    起其注意義務，而依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所載，事發當
    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乾燥路面、無缺陷、無障礙
    及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詎其竟疏未注意，貿然
    駕駛車輛跨越分向限制線超車，且未保持兩車併行之適當、
    安全間隔，致與告訴人騎乘之本案機車發生擦撞，被告自難
    辭過失之責，此觀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2年12月14
    日新北裁鑑字第1125189388號函所附之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同認被告駕駛本案公車違規跨分向
    限制線超車為肇事原因之見解（他字卷第115至119頁）。又
    依前揭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所示，告訴人倒下刮
    地痕長度約為6.4公尺， 地面有明顯長條血痕，而告訴人於
    本案事故發生當日由急診入住加護病房接受治療，重大創傷
    指數大於16分，有全日看護之必要等情，亦有前開診斷證明
    書可證，是告訴人之受傷與被告之上開過失行為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亦堪認定。
　㈡稽之告訴人死亡後以電腦斷層掃瞄全身之影像鑑定結果，其
　　患有雙側額部顳部頂部硬腦膜下積液、右側額葉顳葉頂葉陳
    舊性腦傷、雙側側腦式擴張、左側顱骨開孔手術、左側顳骨
    、顴骨弓骨折等症，並無急性顱內出血、無胸腹骨盆腔內出
    血、無脊椎四肢骨折，氣管內亦無異物阻塞，可見告訴人死
    亡時所患疾症仍為腦部創傷等情，此與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
    病情相互參核，足徵告訴人係因本案事故所致之傷勢，導致
    外傷性顱內出血長期臥床，嗣因多器官衰竭而死亡，堪認告
    訴人係因本案事故所致傷勢，引發多器官衰竭死亡之機轉歷
    程。揆諸前揭說明，由本案事故過程以觀，告訴人所受上開
    傷勢之傷害，進而引發死亡結果，被告駕駛之本案公車體積
    、車速，均遠超逾本案機車之車況，被告上開駕車行為，本
    即蘊有造成所撞及之人高度人身生命、傷害之危險，綜合前
    揭事證，依照可靠之物理法則、自然律暨經驗法則，均可認
    將導致告訴人所受上開死亡結果之發生，從事後一切客觀事
    實加以審查，被告上開駕車行為與告訴人之死亡結果，兩者
    間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本案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
    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公訴意
    旨原認被告係犯同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惟此
    部分經蒞庭檢察官更正起訴法條（本院卷第31頁、第47頁）
    ，併經本院循此告知該罪名，使被告具辯明之機會，故毋庸
    變更起訴法條。
二、檢察官移送併案審理部分，與本案事實核屬同一，有事實上
    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究。
三、被告肇事後，於警員據報前往現場處理事故，尚不知何人為
    犯罪人時，主動向警員表明其為肇事車輛駕駛人，自首而接
    受裁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
    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為憑（他字卷第60至61頁
    、第80頁），是被告係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未發覺犯罪
    前，即向警員承認其為肇事人，符合自首之規定，爰審酌後
    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領有職業大客車執照，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參與道路交通，應依前揭注意義務之內容
    妥為行駛，竟疏及注意，跨越分向限制線超車且未保持適當
    、安全之車輛併行距離，致釀本案事故，使告訴人受有上開
    非輕之傷勢後，歷經相關診治仍因傷死亡，已構成對告訴人
    之生命法益侵害，所生損害、過失情節均非輕微，所為殊值
    非難；兼衡其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認己過，亦與
    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成立調解由保險公司支付賠款新臺幣（
    下同）306萬完竣，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並陳報不再追究被
    告責任及同意給予最輕之刑（見本院審交易字卷第59至62頁
    調解筆錄、本院卷第25頁陳報狀），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記載被告前無任何科刑紀錄之素行（本院卷第57至
    58頁），暨其於本院自陳之家庭、經濟、生活情形（本院
    卷第5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揭被
    告前案紀錄表於卷可考，其因疏未注意致肇本案事故，犯後
    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成立調解並由保險公司
    履行完畢，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具狀表示願意不再追究被告
    責任及同意給予被告最輕之刑等情，業如上述，因認被告經
    本案偵審程序及刑罰宣告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足認被告
    經此論罪科刑之教訓，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
    述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
    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啓自新。又為使其記取教訓，
    強化法治觀念，避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
    ，命其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章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德松移送併案審理，檢
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8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春鴻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重傷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35號）及移送併案審理（113年度偵字第14779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春鴻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事　實
一、陳春鴻於民國112年7月22日17時1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民營公車（下稱本案公車），沿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往福德三路方向行駛，至新北市○○區○○○路000000號燈桿附近之右灣路段時，本應注意駕駛車輛不得在設有禁止超車標線路段超車，且應注意與相鄰之車輛保持行車安全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為日間天候晴，有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適劉松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輕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沿同路段同向直行行駛在本案公車右前方，陳春鴻竟貿然駕駛本案公車自本案機車左側跨壓分向之限制（雙黃）線超車，致本案公車右側車身與本案機車左側車身發生擦撞（下稱本案事故），劉松燊及本案機車因重心不穩，人車倒地，劉松燊因而受有頭部外傷、顱骨骨折、眼眶骨骨折併顱內出血等傷勢之傷害，上開腦創傷導致認知障礙症，經診斷癒後差，難以恢復正常，嗣於113年6月5日因外傷性顱內出血併長期臥床，致多器官衰竭而死亡。陳春鴻於肇事後留在現場，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尚不知犯人前，向據報前來現場處理之司法警察承認為肇事者，自首接受裁判。
二、案經劉松燊之子劉易昇代行告訴，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案審理。
　　理　由
壹、本案被告陳春鴻所犯者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卷第48至49頁），本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認無諱（本院卷第32頁、第54頁），核與本案公車行車紀錄器攝得本案事故發生前後之影像所示相符（112年度他字第4422號卷【下稱他字卷】第83至99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談話記錄表、現場暨車損照片可按（他字卷第55至77頁）；告訴人劉松燊受有上開傷勢及嗣因此一傷勢致多器官衰竭而死亡等情，亦有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113年6月5日代行告訴人劉易昇、證人即護理師鍾嘉孟之調查筆錄、三軍總醫院出院病歷摘要、長期照顧中心護理紀錄單、士林地檢署檢察官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可稽（他字卷第7頁、113年度相字第366號卷第15至20頁、第70至73頁、第76至86頁、第87至98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二、刑法上之過失犯，必須危害之發生與行為人之欠缺注意，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以所生之結果觀察，認為確因某項因素而引起，又從因素觀察，認為足以發生此項結果，即可成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汽車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雙向二車道行駛時，應在遵行車道內行駛，且於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款、第97條第1項第1、2款各有明文。經查：
　㈠本案事故發生於未設慢車道，且劃有分向限制線（雙黃線）之雙向二車道路段，有GOOGLE街景衛星照片足按（他字卷第103頁、第105頁、第107頁），被告駕駛本案公車行駛於上開路段，本應遵守前揭規定於車道內行駛，且不得駛入對向車道內，而細觀前揭裝設於本案公車之左右側行車紀錄器所攝本案事故發生前之畫面（每1至2秒擷取1張），本案機車於本案事故發生前係行駛於本案公車右前方，被告駕駛本案公車超越本案機車時，本案公車左側輪胎壓線略跨越分向限制線（他字卷第91頁、第93頁、第95頁），右側車身則與本案機車間距不到1成人肩寬。被告擔任駕駛大客車職務，領有職業駕駛執照，對於上開行車應遵行之規則事項，當知明甚，其駕駛行經前揭肇事路段，本應注意上開法令規定，負起其注意義務，而依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所載，事發當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乾燥路面、無缺陷、無障礙及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詎其竟疏未注意，貿然駕駛車輛跨越分向限制線超車，且未保持兩車併行之適當、安全間隔，致與告訴人騎乘之本案機車發生擦撞，被告自難辭過失之責，此觀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2年12月14日新北裁鑑字第1125189388號函所附之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同認被告駕駛本案公車違規跨分向限制線超車為肇事原因之見解（他字卷第115至119頁）。又依前揭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所示，告訴人倒下刮地痕長度約為6.4公尺， 地面有明顯長條血痕，而告訴人於本案事故發生當日由急診入住加護病房接受治療，重大創傷指數大於16分，有全日看護之必要等情，亦有前開診斷證明書可證，是告訴人之受傷與被告之上開過失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
　㈡稽之告訴人死亡後以電腦斷層掃瞄全身之影像鑑定結果，其
　　患有雙側額部顳部頂部硬腦膜下積液、右側額葉顳葉頂葉陳舊性腦傷、雙側側腦式擴張、左側顱骨開孔手術、左側顳骨、顴骨弓骨折等症，並無急性顱內出血、無胸腹骨盆腔內出血、無脊椎四肢骨折，氣管內亦無異物阻塞，可見告訴人死亡時所患疾症仍為腦部創傷等情，此與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病情相互參核，足徵告訴人係因本案事故所致之傷勢，導致外傷性顱內出血長期臥床，嗣因多器官衰竭而死亡，堪認告訴人係因本案事故所致傷勢，引發多器官衰竭死亡之機轉歷程。揆諸前揭說明，由本案事故過程以觀，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之傷害，進而引發死亡結果，被告駕駛之本案公車體積、車速，均遠超逾本案機車之車況，被告上開駕車行為，本即蘊有造成所撞及之人高度人身生命、傷害之危險，綜合前揭事證，依照可靠之物理法則、自然律暨經驗法則，均可認將導致告訴人所受上開死亡結果之發生，從事後一切客觀事實加以審查，被告上開駕車行為與告訴人之死亡結果，兩者間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本案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公訴意旨原認被告係犯同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惟此部分經蒞庭檢察官更正起訴法條（本院卷第31頁、第47頁），併經本院循此告知該罪名，使被告具辯明之機會，故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二、檢察官移送併案審理部分，與本案事實核屬同一，有事實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究。
三、被告肇事後，於警員據報前往現場處理事故，尚不知何人為犯罪人時，主動向警員表明其為肇事車輛駕駛人，自首而接受裁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為憑（他字卷第60至61頁、第80頁），是被告係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未發覺犯罪前，即向警員承認其為肇事人，符合自首之規定，爰審酌後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領有職業大客車執照，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參與道路交通，應依前揭注意義務之內容妥為行駛，竟疏及注意，跨越分向限制線超車且未保持適當、安全之車輛併行距離，致釀本案事故，使告訴人受有上開非輕之傷勢後，歷經相關診治仍因傷死亡，已構成對告訴人之生命法益侵害，所生損害、過失情節均非輕微，所為殊值非難；兼衡其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認己過，亦與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成立調解由保險公司支付賠款新臺幣（下同）306萬完竣，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並陳報不再追究被告責任及同意給予最輕之刑（見本院審交易字卷第59至62頁調解筆錄、本院卷第25頁陳報狀），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記載被告前無任何科刑紀錄之素行（本院卷第57至58頁），暨其於本院自陳之家庭、經濟、生活情形（本院卷第5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揭被告前案紀錄表於卷可考，其因疏未注意致肇本案事故，犯後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成立調解並由保險公司履行完畢，告訴人之法定繼承人具狀表示願意不再追究被告責任及同意給予被告最輕之刑等情，業如上述，因認被告經本案偵審程序及刑罰宣告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足認被告經此論罪科刑之教訓，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述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啓自新。又為使其記取教訓，強化法治觀念，避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章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德松移送併案審理，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